
信息披露

2025/12/26

星期五

B05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294� � � � � � � �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2025-069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决议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15� – 9:25，9:30�

– 11:30，下午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

3、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9号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B座）37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叶宇翔先生。

6、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7、《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0日登载于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19人，代表股份720,789,2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4.6554%，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318人，代表股份85,509,9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03%，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共5人， 代表股份635,581,2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122%，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14人，代表股份85,208,0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32%，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四）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

股东

720,749,355 99.9945% 36,827 0.0051%

3,100（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004%

其中：中

小投资者

85,469,975 99.9533% 36,827 0.0431%

3,100（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036%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需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

股东

708,160,674 98.2479% 12,611,008 1.7496%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024%

其中：中

小投资者

72,881,294 85.2314% 12,611,008 14.7480%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206%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审议通过。

2.02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

股东

707,930,115 98.2160% 12,841,567 1.7816%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024%

其中：中

小投资者

72,650,735 84.9618% 12,841,567 15.0176%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206%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审议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

股东

707,926,788 98.2155% 12,844,894 1.7821%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024%

其中：中

小投资者

72,647,408 84.9579% 12,844,894 15.0215%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206%

同意票数过半，本议案审议通过。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

股东

708,160,601 98.2479% 12,611,081 1.7496%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024%

其中：中

小投资者

72,881,221 85.2313% 12,611,081 14.7481%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206%

同意票数过半，本议案审议通过。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

股东

708,160,501 98.2479% 12,611,181 1.7496%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024%

其中：中

小投资者

72,881,121 85.2312% 12,611,181 14.7482%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206%

同意票数过半，本议案审议通过。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

股东

708,162,901 98.2483% 12,609,181 1.7494%

17,2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024%

其中：中

小投资者

72,883,521 85.2340% 12,609,181 14.7459%

17,2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201%

同意票数过半，本议案审议通过。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

股东

720,735,082 99.9925% 36,600 0.0051%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024%

其中：中

小投资者

85,455,702 99.9366% 36,600 0.0428%

17,600（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0.0206%

同意票数过半，本议案审议通过。

注：以上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昊天 温骄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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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大股东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公司大股东翁伟武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549,800

股（即总股本13%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翁伟武先生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总股本11.99%的

股份，已执行前述计划中大宗交易的部分。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

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公司大股东翁伟武先生计划自2025年11月5日至2026年2

月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549,800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3.00%）。

公司于近日收到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截

止目前，翁伟武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合计减持公司股份8,315,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1的1.99%，减持后，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持有公司由178,208,220

股变动至169,893,220股，占公司总股本1的比例由42.60%变动至40.61%，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2月24日

权益变动过程

翁伟武先生于2025年12月24日减持公司股份8,315,000股，使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合计持股比例由42.60%减少至40.61%，本次权益变

动触及1%的整数倍。

股票简称 英联股份 股票代码 002846

变动方向（可多

选）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1比例

A股 8,315,000 1.99%

合 计 8,315,000 1.9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1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1比例

(%)

翁伟武 171,756,380 41.06% 163,441,380 39.07%

柯丽婉 6,451,200 1.54% 6,451,200 1.54%

许雪妮 640 0.0002% 640 0.0002%

合计持有股份 178,208,220 42.60% 169,893,220 40.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552,535 9.45% 31,237,535 7.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8,655,685 33.15% 138,655,685 33.1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5-086），公司大股东翁伟武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2,549,800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

本1的3.00%）。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股东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1的1%；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的2%。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股份减持计划范围内，

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翁伟武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4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5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 不触及要约收购，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

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公司股东翁伟炜先生计划自2025年11月5日至2026年2月

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274,900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1的1.50%）。

公司于近日收到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截

止目前，翁伟炜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078,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1的0.50%， 减持后， 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翁伟博先生持有公司由46,963,960股变动至44,

885,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1.23%变动至10.73%，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2月24日

权益变动过程

翁伟炜先生于2025年12月24日减持公司股份2,078,000股，使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翁伟博先生合计持股比例由11.23%减少至10.73%， 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

整数倍。

股票简称 英联股份 股票代码 002846

变动方向（可多

选）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1比例

A股 2,078,000 0.50%

合 计 2,078,000 0.5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1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1比例

(%)

翁伟炜 24,384,760 5.83% 22,306,760 5.33%

翁伟博 22,579,200 5.40% 22,579,200 5.40%

合计持有股份 46,963,960 11.23% 44,885,960 10.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963,960 11.23% 44,885,960 10.7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5-086），公司股东翁伟炜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6,274,900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

1的1.50%）。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股东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1的1%；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的2%。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股份减持计划范围内，

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 � �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5-122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50

号文核准，于2021年8月24日采取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67,524,112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6.22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3,529,999,976.64元， 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15,412,

973.9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514,587,002.73元。

截止2021年8月25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大华验字[2021]000591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2021年9月23日，公司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深圳

市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八卦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2）2025年8月26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欧菲光学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江西欧菲光学有限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截至2025年09月30日，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按协议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前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09月30日止，募集资金余额为1,550,368,913.42元，其中2025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1,250,000,000元， 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300,368,

913.42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

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

分行

44301560045631640000 1,000,000,000.00 8,872,255.32 活期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

分行

2020000100000254713 1,000,000,000.00 518,734.90 活期

交通银行深圳八卦岭

支行

443066168013002985063 760,174,976.70 2,775,489.83 活期

农业银行深圳公明支

行

41020800040068875 760,000,000.00 345,980.21 活期

交通银行深圳翠竹支

行

443066254015003455534 0.00 187,853,119.83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

圳光明支行

79490078801000000829 0.00 100,003,333.33 活期

合 计 3,520,174,976.70 300,368,913.42 活期

注：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部分发行费用。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年）战略规划》，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要求，提升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讨论，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减20,000万元；用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 ，从事智能汽车、VR/AR、工业、医疗、运动相机等领域相关产品的光学镜片

和镜头业务。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20,000万元，变更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5.69%。

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20日、2022年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议

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8）。

2、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年）战略规划》，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的经营发展

规划，并结合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及进度，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层

审慎研究讨论，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

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20,000万元、“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金额35,375.68万元，用于实施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

项目” ，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打造智能化、自动化的光学镜头生产线，提升公司光学镜头产品生产能力。

本次拟变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55,375.68万元，变更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15.76%。

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27日、2025年7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

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

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与承诺的差异内容详见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的原因主要系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建

设尚未完成，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尚未实际投入。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前次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前次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于2023年2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6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

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3年7月28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2）公司于2023年7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资金

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4年7月23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3）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5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累计

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将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4）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2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累计收到

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2、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原因及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安排

截至2025年09月30日止，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550,368,913.42元，其中2025年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250,000,000元，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00,368,913.42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占公司本次前

次募集资金净额的44.11%。 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主要系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建设尚未完

成及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尚未开始投资建设。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不断推进，募集资金将

逐步投入使用。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 系用于保障公司日常运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

司的抗风险能力及综合竞争力，无法单独核算效益。“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尚未实际投资，不存在

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20%（含20%）以上的情况。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表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351,458.7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00,985.1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净额：55,375.68 2021年：20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净额比例：15.76% 2022年：0.00

2023年：0.00

2024年：0.00

2025年1-9月：985.1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

截止日

项目完

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高像素光学镜

头建设项目

高像素光学镜

头建设项目

236,

400.00

96,

083.02

0.00

236,

400.00

96,

083.02

0.00 不适用

2026-0

2-26

2

合肥晶超光学

科技有限公司

光学镜片与镜

头产线项目

合肥晶超光学

科技有限公司

光学镜片与镜

头产线项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3

高精度光学镜

头产线升级扩

建项目

高精度光学镜

头产线升级扩

建项目

0.00

55,

375.68

985.11 0.00

55,

375.68

985.11

-54,

390.57

2028-0

7-14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00,

000.00

200,

000.00

200,

000.00

200,

000.00

200,

000.00

200,

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合

计

436,

400.00

351,

458.70

200,

985.11

436,

400.00

351,

458.70

200,

985.11

-54,

390.57

注：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尚在建设中，募集资金需继续投入。

附表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22年

度

2023年

度

2024年

度

2025年

1-9月

1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2

高精度光学镜头

产线升级扩建项

目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营

业收入的预测值

为80,400.00万

元、达产年净利

润预测值为6,

948.75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注1、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属于可以独立测算效益的建设项目，因此不存在承诺效益及实现效益情

况，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由于项目整体尚未完成，故不适用于产能利用率及效益计算；

2、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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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昌市产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的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28.246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30020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并于2025年11月19日披露了审核问询函回复及《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基准日更新至2025年9月30日，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

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

（修订稿）》进行了修订、补充及完善、更新报告期财务数据。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欧菲

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次草

案修订稿” ）等文件。

相较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欧菲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本次草案修订稿对部分内

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修订说明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重组报告

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重组报告书章节 修订说明

释义 更新报告期相关释义

重大事项提示

更新“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中各股东持股数及比例

数据；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

重大风险提示 更新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中各股东持股数及

比例数据；

更新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更新本次交易相关主体的减持情况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更新股本结构及前十大股东情况、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至2025

年9月30日；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租赁房产情况、专利等无形资产情况；

更新行业政策；

更新2025年1-9月产能和产销情况；

更新2025年1-9月主要客户情况；

更新2025年1-9月采购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新标的公司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

等有关报批事项

第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

更新募投项目的最新实施进展；

更新上市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情况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影响的分析

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分析 更新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

针对法人主体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情况以及自然人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情况中部分背景信息进行补充，并补充相关结论

除上述修订和完善之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完善了少许表述，对本次交易方案不

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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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

12月22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5年12月25日上午10: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加期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昌市产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欧菲微电子” ）28.2461%股权，并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基准日更新至2025年9月30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

加期审计，分别出具《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5]第590654号）、《欧菲

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2025年9月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中兴华专字[2025]第590453号）。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欧菲微电子（南

昌）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5]第590654号）、《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2025

年9月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中兴华专字[2025]第590453号）。

2、审议通过了《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审计基准日更新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问询回复情况及要求，对《欧菲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及更

新。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公司编制了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该报告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122）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

报告》（中兴华核字[2025]第590073号）。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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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2

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2日以电子邮件及微信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

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胡庆荣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胡庆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选举胡庆荣先生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胡庆荣先生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9人）：

主任委员（召集人）：胡庆荣

成员：王清理、孙逊、王强、杨新、龙钫、叶树理、徐连春、张梅

2.审计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召集人）：张梅

成员：胡庆荣、王强、叶树理、徐连春

3.提名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召集人）：叶树理

成员：王清理、孙逊、徐连春、张梅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召集人）：徐连春

成员：王强、杨新、叶树理、张梅

以上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孙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孙逊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孙逊先生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吕丽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孙逊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聘任吕丽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吕丽女士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吴小兰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胡庆荣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聘任吴小兰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吴小兰女士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1.公司董事长胡庆荣先生简历

胡庆荣，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博士学历，研究员。 现任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一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院长，航天工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二院二十三所设计师、副主任、

主任、副所长、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副院长。

截至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其系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派出董事，除此之外，其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其于2024年12月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采取监管谈话

的行政监管措施，除此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其他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

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其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公司总经理孙逊先生简历

孙逊，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现任中国航天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董事长，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北京航天建筑工程公司纪

检监察审计处职员、财务处职员、财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部财务处处

长，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总会计师，中航天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

计师、财务部部长，航天工业机关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网络安全总监，广州航天海

特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航天新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第一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截至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其系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派出董事，除此之外，其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其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吕丽女士简历

吕丽，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现任航天工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 曾任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财务部副部

长、财务部部长，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截至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其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公司董事会秘书吴小兰女士简历

吴小兰，女，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学士。现任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曾任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至第十届董事会秘书。

截至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其于2024年2月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福建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除此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其他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其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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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2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年12月25日14：30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七区5号楼。公司董事长

胡庆荣先生因公务原因无法现场出席，经公司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孙逊先生主持本

次现场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17人， 代表股份372,751,7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19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人，代表股份334,005,59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9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15人，代表股份38,746,15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240%。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投票表决了下列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1.01.审议《关于选举胡庆荣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100,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4%；反对41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7%；弃权2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95,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01%；反对41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4%；弃权2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2.审议《关于选举王清理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8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1%；反对42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8%；弃权24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82,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83%；反对4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48%；弃权24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3.审议《关于选举孙逊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94,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8%；反对418,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弃权2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89,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49%；反对41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6%；弃权2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4.审议《关于选举王强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97,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4%；反对40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2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91,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08%；反对40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97%；弃权2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5.审议《关于选举杨新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77,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2%；反对41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弃权2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72,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02%；反对4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3%；弃权2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6.审议《关于选举龙钫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66,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3%；反对41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6%；弃权26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61,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26%；反对41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7%；弃权26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2.01.审议《关于选举叶树理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384,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8,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85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2.审议《关于选举徐连春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377,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1,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67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3.审议《关于选举张梅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351,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45,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00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75,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5%；反对340,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4%；弃权33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69,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43%；反对34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6%；弃权33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038,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23%；反对8,416,9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80%； 弃权296,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2,4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108%； 反对8,416,

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232%；弃权2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111,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21%；反对8,331,1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50%； 弃权30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06,1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010%； 反对8,331,

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018%；弃权30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123,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51%；反对8,333,6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57%； 弃权295,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17,4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302%； 反对8,333,

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082%；弃权2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027,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95%；反对8,335,9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63%； 弃权388,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1,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832%； 反对8,335,

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142%；弃权3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薪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28,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0%；反对358,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弃权3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23,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40%；反对35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8%；弃权3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何敏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6日


